金垭镇水口村白岩寨砂岩矿矿区           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

为确保采矿权拍卖工作顺利进行，依法维护被拆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，依据拆迁补偿安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金垭镇水口村白岩寨砂岩矿矿区实际，拟订《金垭镇水口村白岩寨砂岩矿矿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。
一、拟用地基本情况
金垭镇水口村白岩寨砂岩矿矿区房屋，位于金垭镇水口村5组，用地面积约286.89亩（具体范围以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出具的红线图为准），拆迁住房4户，经初步测算需征拆资金约395.52万元。
二、实施拆迁补偿单位工作任务
达州高新区征拆工作联席会统筹该项目房屋拆迁工作。
房征中心指导金垭镇签订拆迁补偿协议。负责被拆迁集体土地上房屋、其他附着物的调查登记；开展土地地类、房屋及构建筑物测绘、企业设施设备及附属设施评估、杆（管）线迁改；核查房屋的合法性，按程序报批审定；审核拆迁资料；发放拆迁补偿款；统筹安置房分配。
金垭镇具体负责土地和房屋等补偿协议的签订工作。开展拆迁补偿调查登记、坟墓清点补偿和搬迁、腾退房屋及拆除；牵头组织城乡中心、房征中心、自规分局、城管大队对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的合法性认定；落实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安置、软环境治理和炮损等问题处理；组织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开展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；处理征收补偿纠纷和遗留问题；督促指导村（社区）实施拆迁补偿安置分配具体事项。
自规分局负责项目用地手续办理、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法定签章、指导土地、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工作。
财政局、业主单位负责筹集拆迁资金。
应急管理局负责牵头组织金垭镇、城管大队、自规分局等相关执法部门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的行为进行查处、对违法建构筑物的拆除工作。
三、实施方案
（一）执行政策
[bookmark: bookmark31][bookmark: bookmark30]1.集体土地上房屋、各类建（构）筑物、附属设施、坟墓等严格按照达州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达州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》（达市府规〔2024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达市府发〔2024〕15号）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2.土地协议按照现有建制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签订。
（二）补偿安置方式
1.用地红线范围内仅补偿一年土地青苗补偿费。
2.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高新区辖区提供安置房或房票安置。
（三）工作步骤
1.召开拆迁动员大会，房屋拆迁村（社区）、乡（街道）、房征中心共同参与，宣传政策、明确要求。
2.对需拆迁的房屋及青苗和附属设施进行调查。
3.启动拆迁补偿房屋协议签订、安置房建设等相关工作。
（四）完成时限
自方案下达后90天内完成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格工作纪律。各部门（单位）按照工作任务时间节点要求按时完成征拆任务。
（二）严明廉政纪律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认真履职，不得以任何名义违法拆迁，依法依规阳光廉洁拆迁。
（三）提前完成征拆任务。由征拆工作联席会专题研究按程序报批后给予适当奖励。
五、《方案》的执行、解释由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《方案》未尽事宜或因政策变动等其他因素需变更的，由高新区征拆工作联席会研究决定，确需变更，需由原批准《方案》的管委会批准。







